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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36� � � � � � � � � �证券简称：国新文化 公告编号：2021-027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所属行业分类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1993年3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原主营业务为氟化工业务，所属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行业代码C26）。 2017年底，

公司收购广州市奥威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形成文化教育和氟化工双主营业务。收购完

成后，公司持续聚焦文化教育业务发展，于2020年底完成全部化工资产置出。 公司2020年度审计

报告显示，2020年公司营业收入6.99亿元，其中教育业务营业收入4.65亿元，占公司营业收入66%。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向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递交行业类别变更申请，经中国上

市公司协会行业分类专家委员会确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布（详见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披露的《2021年2季度上市公司行业分类结果》），公司所属行业变更为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行业代码I65）。

公司原行业分类、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项目 变更前所属行业 变更后所属行业

行业类别 C26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I65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特此公告。

国新文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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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更换持续

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银国际”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原委派的保荐代表人郑伟先生因工作变动，

不适合继续担任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

开展，中银国际研究决定，由周煜婕女士（简历附后）接替郑伟先生担任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项目持续督导期的保荐代表人。 本次变更后，保荐代表人为于思博、周煜婕。

特此公告。

华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21日

附件：

周煜婕女士简历

周煜婕，女，金融学和会计学硕士，保荐代表人；于2011年加入中银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曾

参与并完成了中国交建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中国中铁非公开发行股票、华纺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

中国中冶非公开发行股票、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中铁工业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招商公路换股吸收合并华北高速、中国外运换股吸收合并外运

发展和宁波港发行股份收购资产等项目。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2021年第2季度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

中海优质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分红增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能源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量化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上证5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环保新能源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消费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医疗保健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优势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惠裕纯债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LOF)

中海可转换债券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信息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积极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医药健康产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进取收益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积极增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混改红利主题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顺鑫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魅力长三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沪港深价值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合嘉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添瑞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沪港深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海海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2021年第2季度季度报告全文于2021年7月21日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zhfund.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

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888-9788）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2,252.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予以注册的决定（证监许可[2021]2055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252.5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4.82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

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

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

略配售，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112.62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

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610.55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41.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8.50%。 根据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547.72825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450.5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160.0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1.50%；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1,092.4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8.5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

为0.0147368211%，申购倍数为6,785.72397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1年7月2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

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

7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

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4、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初始参与

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

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2020]36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2020]484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下发行实施细则（2020年修订）》（深证上[2020]483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 [2020]121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

用及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2020]1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1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37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8,650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6,443,19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

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资者 3,347,260.00 51.95% 8,582,508 73.98% 0.02564596%

B类投资者 21,000.00 0.33% 53,844 0.46% 0.02564596%

C类投资者 3,074,930.00 47.72% 2,964,148 25.55% 0.00964019%

总计 6,443,190.00 100.00% 11,600,5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143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1年7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年7月2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3、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于2021年7月20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

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主持了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

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4275

末“五”位数： 10684，35684，60684，85684

末“六”位数： 818220，018220，218220，418220，618220，848267，348267

末“七”位数： 4788226，9788226，8133098

末“八”位数：

37806823，57806823，77806823，97806823，17806823，29302334，

79302334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

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21,849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500股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上海保立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微电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1969号

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

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15.00%。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如需）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

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0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1,19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发行数量为51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

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28.09元/股。

天微电子于2021年7月20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发行A股51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7月2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2021年7月22日（T+2日）披露的《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1年7月

22日（T+2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22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

“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10%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7月23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

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

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

之日起6个月。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

者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

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

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

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5,868,92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27,899,708,500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827976%。 配号总数为55,799,417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

100,055,799,416。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5,470.53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7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2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8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43730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21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

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7月22日（T+2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四川天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2020年12月31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

监许可〔2021〕1970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售）” 或“中

信证券”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21.1200万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73.0560万

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14.99%。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73.0560万股，约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14.99%，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83.664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64.4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 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3.73元/股。

根据《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5,490.74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

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

的整数倍，即154.8500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28.8140万股， 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619.2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0%。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2428526%。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7月2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年7月21日（T+2日）16:00前到账，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7月21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 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

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

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

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1年7月22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

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

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

中信证券IPO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签署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

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

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 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

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

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

额参与申购、 获得初步配售后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

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

算）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5、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初步配售结果，包括本次发行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名称、配

售对象名称、配售对象代码、申购数量、初步配售数量、获配金额、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应缴款总额，以

及初步询价期间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网下申购或实际申购数量少于报价时拟申购数量的网下投资者

信息。根据2021年7月16日（T-1日）公布的《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已向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业务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

括：

（1）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投资” ）；

（2）中信证券华依科技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依科技员工资

管计划”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1年7月16日

（T-1日）公告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

投资者之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3.73元/股，本次发行

股数1,821.12万股，发行总规模25,003.9776万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证投资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

规模的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中证投资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91.0560

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1年7月23

日（T+4日）之前，依据中证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华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已分别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本次获配

股数182.0000万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在2021年7月23日（T+4日）之前，依据华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了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有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

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910,560 12,501,988.80 - 12,501,988.80 24个月

华依科技员工资管计划 1,820,000 24,988,600.00 124,943.00 25,113,543.00 12个月

合计 2,730,560 37,490,588.80 124,943.00 37,615,531.8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7月2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抽签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

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2779、7779

末“5”位数 04525、29525、54525、79525

末“6”位数 874774、374774

末“7”位数

0524420、1774420、3024420、4274420、5524420、

6774420、8024420、9274420

末“8”位数 48441134、2378026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华依科技首次公开发行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2,385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华依科技A

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

销实施办法》（上证发 〔2019〕21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

〔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2019〕148号）《科创板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

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

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7月19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475家

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0,41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为5,206,21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

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公募产

品、社保基金、养老

金、企业年金基金以

及保险资金）

2,935,640 56.39% 6,464,356 69.60% 0.02202026%

B类投资者（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18,000 0.35% 39,600 0.43% 0.02200000%

C类投资者 2,252,570 43.27% 2,784,184 29.98% 0.01236003%

合计 5,206,210 100.00% 9,288,140 100.00% 0.01784050%

注：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75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申购时间为2021-07-19� 09:30:01.250）。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

详见附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1年7月22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进行本次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2021年7月23日（T+4日）在《上海

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0755-23835518、0755-23835519

联系邮箱：project_hykjecm2021@citics.com

发行人：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21日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乐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０５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３８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

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发

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根据《双乐颜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７４７．４０１４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即

５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４８６２１９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０３．１１２２１

倍。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新股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上中签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

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５７９１

末“

５

”位数：

５７４８５ ８２４８５ ０７４８５ ３２４８５

末“

６

”位数：

３９４１４１ ６４４１４１ ８９４１４１ １４４１４１

末“

７

”位数：

０７５３８１２ ２００３８１２ ３２５３８１２ ４５０３８１２ ５７５３８１２ ７００３８１２ ８２５３８１２ ９５０３８１２

末“

８

”位数：

３６１６３２５７ ５６１６３２５７ ７６１６３２５７ ９６１６３２５７ １６１６３２５７ ４６８２２３４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４

，

２５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乐股份”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０５７

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２３．３８

元

／

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

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

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

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

略配售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

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

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双

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公告》（以下简称“《新股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１

，

７４７．４０１４７

倍，高于

１００

倍，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５００．００

万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４４８６２１９７％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９０３．１１２２１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

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

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

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锁定期为

６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

系统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２０

］

３６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

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关于明确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规则适用及

自律管理要求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０

］

１１２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

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

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Ｔ

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新股发行公

告》 中披露的

４１３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８

，

８７５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新股发行公

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

，

８６６

，

７００．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发

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公募基金、社保、养老金、企

业年金和保险资金（

Ａ

类）

３

，

５２７

，

２３０．００ ５１．３７％ ９

，

０２５

，

７４０ ７０．１０％ ０．０２５５８８７５％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Ｂ

类）

２７

，

７１０．００ ０．４０％ ４９

，

３５７ ０．３８％ ０．０１７８１１９８％

其他投资者（

Ｃ

类）

３

，

３１１

，

７６０．００ ４８．２３％ ３

，

７９９

，

９０３ ２９．５１％ ０．０１１４７３９７％

总计

６

，

８６６

，

７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

５７８

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睿远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睿远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

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

邮箱：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双乐颜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１

日


